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鞍钢新轧"）全体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05年 10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由全体独立董事组成了独立董事

委 

员会。 

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了职责，未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上市公司及 

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对本次新增股份股份收购资产方案和要约收购豁免等事宜，我们认为： 

    新钢铁公司已以 200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2002 年－2004 年及 2005 年 1－6 月新钢铁

公司 

财务报告及鞍钢新轧备考合并财务报告，并假设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新钢铁公司并入鞍钢新

轧， 

出具了鞍钢新轧盈利预测审核报告（2005年及 2006年）。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款以评估值 

为基准，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收购资产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钢铁主业一体化，达到做强做大钢铁主业和建设钢铁精品 

基地的目标。 

    本次新增股份收购资产未改变本次收购资产的标的。本次新增股份收购资产方案切实可 

行，仍用于收购鞍钢集团持有的新钢铁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收购资产完成后，将不会在公 

司和鞍钢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 

的利益最大化。 

    本次新增股份收购资产方案实施后，鞍钢集团的持股比例将符合全面要约收购的条件， 

同时也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48条及 49条、香

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企业财务部的执行理事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 26条 

之豁免条件注释 1的规定，据此，鞍钢集团可以向监管部门提出要约收购豁免的申请。若中

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批准了鞍钢集团的要约收购豁免申请， 

鞍钢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士无需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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